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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1528 号

申请人：孙红梅，女，汉族，1985 年 9 月 2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越秀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金，男，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斌，男，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新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会展南五路 1 号 5 号 2008 房自编之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黄旭峰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新芳华供应链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会展南五路 1 号 5 号 2006 房自编号之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明。

第三被申请人：中健（广州）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从化区鳌头镇龙潭大道 6 号 9 幢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晓环，该单位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亚荣，女，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赵冉，女，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孙红梅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新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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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为“新蜂公司”）、第二被申请人广州新芳华供应

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新芳华公司”）、第三被申请人中

健（广州）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中建公司”）关于工

资、经济补偿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

审理。申请人孙红梅及其委托代理人王金、黄斌和第三被申请

人的委托代理人赵亚荣到庭参加庭审。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二被

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

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1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三位被申请人连带支付申请人 2019 年 8 月 17 日

至 2023 年 10 月 26 日的工资 476398.86 元；二、三位被申请人

连带支付申请人因拖欠工资的经济补偿 78713.24 元；三、三位

被申请人连带支付申请人 2019 年 8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6

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12063.33 元。

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二被申请人没有答辩。

第三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由申请人提供的入职相关问题明

细表可知，申请人已于 2023 年 6 月入职广州某商业管理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某公司”），某公司不欠付申请人的工资，

而申请人又于该表中写明 2023 年 6 月入职我单位，显然该认知

错误，申请人不可能同时又与我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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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的工资欠款系在 2023 年 6 月之前产生的，与我单位无关。二、

由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知，我单位仅与新芳华公司的股东存在

合作关系，但与新蜂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，新蜂公司欠发申请

人的工资，申请人无权向我单位主张。由企查查平台查询可知，

某公司与新蜂公司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皆不同，二者也不存在

任何关联关系，基于某公司与我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，双方人

员在项目运营时工作有部分交叉属于正常情况，尤其是我单位

的人员不在现场时，偶尔委托某公司的人员代办一些项目运营

紧急事务，属于合作双方互助的正常情形，不能就此认定用工

单位变为两个公司。再是，我单位与某公司合作中，基于我单

位为投资方，因此某公司委托我单位代付款项，但在转账备注

中均体现是代某公司支付，由此可见，我单位的财产是独立的，

向申请人作出的付款都是代某公司支付。综上，欠付申请人工

资的主体为新蜂公司，与我单位无关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入

职新芳华公司，任职行政，当天同时入职广东某供应链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广东某公司”），广东某公司与其签订

了期限为 2019 年 8 月 17 日至 2022 年 8 月 16 日的劳动合同，

由广东某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；其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入职

新蜂公司，双方签订期限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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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的劳动合同；其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入职某公司，双方签订了

期限为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的劳动合同；从

2021 年 6 月起其实际工作是为中健公司服务。申请人还主张上

述期间除新蜂公司欠发其 2020 年 7 月至 2023 年 5 月工资

476398.86 元外，其他期间及公司均不存在欠发工资的情形。

申请人举证如下：1.广东省社会保险个人缴费证明，显示新芳

华公司、广东某公司、新蜂公司均有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；

2.劳动合同，显示申请人与某公司、申请人与新蜂公司签订了

书面劳动合同；3.某员工薪职确认表，载明申请人入职某公司

的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 日；4.某公司考勤汇总表，载明了申请

人 2023 年 6 月、7 月、9 月的出勤情况；5.关于延期支付工资

说明，载明新蜂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告知全体员工因业务

调整及资金问题，将于 5 月 15 日前解决社保问题及部分工资；

6.未发工资明细，其中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28 日的明细表载明

了申请人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2 月的工资情况，签收处备注

有“未发”字样，合计金额为 102889.64 元，盖有“广州新蜂

农业科技有限公司”字样的印章，另一份明细表载明了申请人

2020 年至 2023 年的工资合计工资、已发工资及剩余未发工资

情况，其中未发工资合计为 476398.86 元，负责人处有签名（辨

别不清）；7.微信聊天记录，载明申请人等人员向“赖总”追

讨工资。另查，申请人确认其与另案申请人陈某晴在未获得授

权的情况下从中健公司的银行账户向其本人及其他员工转账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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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了部分工资，其本人获得的工资数额为 495978.86 元；中健

公司称申请人无权处分其单位账户的款项，已就申请人该行为

进行报案。双方确认该案处于侦查阶段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主

张其入职新蜂公司及该公司欠发工资，并举证了欠发工资明细

等，申请人已履行其初步举证责任，而新蜂公司对此不主张、

不举证、不抗辩，即本案无证据推翻或反驳申请人之主张，故

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其入职新蜂公司的之张。根据《广东省工

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新蜂公司有责任举证证明其

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资，现新蜂公司未就此举

证，其单位应承担对待证事实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而申请人

已举证未发工资明细予以证明欠发之工资数额，申请人已履行

了应尽之举证责任，是故，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之未发工资数

额。申请人收到的 495978.86 元系未经授权而转账的，该转账

行为已进入刑事侦查阶段，即该款项性质尚未确认，故本委在

本案中对于该款项不予处理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新蜂公司应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7 月至

2023 年 5 月的工资差额 476398.86 元。申请人要求其他时间工

资的请求，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未休年休假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每年应休年

休假为 5 天，2021 年年休假已休完，其他时间未有休过年休假，

其剔除加班工资后的月平均工资为 17491.83 元。本委认为，其

一，申请人主张其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入职新芳华公司当天同



- 6 -

时入职广东某公司，但本案中申请人未有直接且充分之证据证

明其该主张，申请人关于同时入职新芳华公司之主张缺乏证据

支持，故本委对此不予采纳。其二，申请人自认在 2019 年 8 月

17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、2023 年 6 月 1 日起与案外第三人存

在劳动关系，即对申请人承担该期间权利义务的主体并非本案

被申请人，故申请人要求三位被申请人支付其上述期间未休年

休假工资的请求，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其三，新蜂

公司作为对申请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，其单位应当举证

证明申请人休年休假及月平均工资情况，现新蜂公司未就此举

证，遂本委采纳申请人主张之应休、已休年休假天数及月平均

工资数额。其四，根据申请人在新蜂公司的任职时间，根据《企

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之规定，经折算，申请

人 2020 年 7月 1日至 2023 年 5月 31日期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

假为 14 天（2 天+5 天+5 天+2 天），结合申请人已休年休假天

数，申请人剩余未休天数为 9 天（14 天-5 天），现新蜂公司未

举证证明其单位已安排申请人休上述期间的年休假或因申请人

本人原因未休假，亦未举证证明其单位已支付申请人上述期间

未休年休假工资，根据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

条、第十一条之规定，新蜂公司应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7 月 1 日

至 2023年 5月 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的工资14476元（17491.83

元÷21.75 天×9 天×200%）。现申请人仅要求新蜂公司支付其

12063.33 元，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予以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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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及照准。

三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因欠发工资，其于 2023

年 12 月 4 日向某公司邮寄了《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并

抄送给了本案三位被申请人。申请人举证了《被迫解除劳动合

同通知书》及邮寄签收记录，其中解除通知书载明的主要内容

为某公司与关联公司（新芳华公司、广东某公司、新蜂公司、

中健公司）法人人格混同及混同用工，在关联公司实际掌控人

廖洪德、赖明的要求下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入职某公司，

因关联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、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

会保险费、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情况下，申请人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，向某

公司提出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。本委认

为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，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

力，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。本案，申请

人确认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与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，此前系与

新蜂公司建立劳动关系，因此，申请人劳动关系履行过程中产

生的权利与义务应当由与其建立劳动合同的缔约方承担，现申

请人主张欠发的工资发生在与新蜂公司建立劳动关系期间，因

此该工资支付责任应由新蜂公司承担，与某公司无关，且申请

人确认某公司并不欠付其工资，故申请人以关联公司欠发工资

为由向某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。

再者，申请人系向某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根据合同相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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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由此产生的相关权利与责任，应当由申请人与某公司自

行承担，与本案三位被申请人无关。综合上述理由，本委对申

请人要求经济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四、关于连带支付责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三位被申请人皆

由廖某德、赖某、杨某三人实际控制，且三位被申请人之间存

在高度的人格混同、人员混同、财产混同，三位被申请人应当

对其本案的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。申请人举证有微信聊天记

录、人物关系网、股东会决议等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中健公

司则主张申请人与其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其单位与新蜂公司

之间不存在关联，新蜂公司的欠付工资不应由其单位承担。本

委认为，判定多个用人单位之间是否需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，

其一为审查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混同用工行为，其二为用人

单位之间人格外观要素是否混同，当中之混同用工行为属于关

键要件。申请人虽在本案中提供大量证据拟证明三位被申请人

之间存在人格混同、人员混同、财产混同，但当中涉及中健公

司的证据均与某公司产生关联，当中之内容未能充分直接有效

地证明新芳华公司、中健公司对申请人进行用工管理，即本案

无证据证明新芳华公司、中健公司存在对申请人混同用工的行

为，本案缺乏可要求新芳华公司、中健公司对申请人的仲裁请

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关键要件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新

芳华公司及中健公司对其本案仲裁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请

求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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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八

条，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
十二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

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0 年 7 月至 2023 年 5 月的工资 476398.86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0 年 7月 1日至 2023 年 5月 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

的工资 12063.33 元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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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四年四月八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